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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就业维权百问百答》主要内容包括了：《劳动合同法》中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续订应如何
计算、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无效、用人单位不得扣押劳动者身份证件、未毕业不能签劳动合同吗、是
劳动合同还是合伙协议、档案关系不等于劳动关系、违反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约定是否有效、劳动者
应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约定的违约金还有效吗、单位单方确定劳动合
同期限无效、企业制定规章制度不能违法、不符合法定程序对职工做出的处分无效、协议解除劳动合
同的经济责任、高违约金能拴住人才吗、劳动者不能随意跳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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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桂君，女，河南南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美国太平洋大学麦克乔
治法学院法学硕士，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中
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委，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第一民事审判庭兼职副庭长。
主要从事经济法、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以及法律诊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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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劳动合同案例解析未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负何责任没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权益受损
找谁处理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条件《劳动合同法》中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续订应如何计算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无效用人单位不得扣押劳动者身份证件未毕业不能签劳动合同吗
是劳动合同还是合伙协议档案关系不等于劳动关系违反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约定是否有效劳动者应保
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约定的违约金还有效吗单位单方确定劳动合同期限无
效企业制定规章制度不能违法不符合法定程序对职工做出的处分无效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责任高
违约金能拴住人才吗劳动者不能随意跳槽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时，职工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应按法定程序进行新法实施前签劳动合同跳槽仍要支付违约金符合法定解除
条件，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也可以解除职工患病不能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用人单位是否
能够解除劳动合同企业变更法人代表不能随意违背原劳动合同约定企业租赁经营不能解除劳动者的劳
动合同经济性裁员必须依法进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法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如何确定企业能这样终止合
同吗劳动合同能否约定终止条件劳动合同可以约定劳动者违约赔偿责任用人单位不得无理阻挠劳动保
障监察《劳动合同法》的时间效力2．工资案例解析企业不应随意剥夺职工的劳动权用人单位不能随
意从劳动者工资中扣除财产损失赔偿金职工依法参加社会活动企业能否扣发工资工作失误造成损失不
能全部扣发每月工资试用期零业绩被拒付工资是否违反劳动法工作未完成能否得报酬依法休假和参加
社会活动应正常支付工资请事假参加培训是否应由企业支付工资离职员工是否应得年终奖能不能以实
物代替工资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期间应如何支付员工工资企业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就可以不支付患病
职工的病假工资吗仲裁机构能否主动裁决用人单位按规定标准支付待遇因单位拖欠出差补贴费，劳动
仲裁是必经程序吗支付加班加点工资应以什么工资为基数计发支付加班工资能不能自定标准能不能以
补休代替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女职工在妇女节全天照常上班，企业应否支付女工加班工资最低工资应
不应包括加班加点工资“五一”出工算不算出勤提成款是劳动者的工资吗被辞退才要加班费，仲裁时
效已过怎么办劳动关系双方能约定服务期吗公司到底应该以何种工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该劳动报酬
所附条件是否有效3．工时案例解析工时制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标准工时制度与其他工时制度有何异
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与标准工时制度有何不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或不定时工作制，单位能自作主张
吗特殊行业企业能否实行缩短工作时间制企业能自行采取综合计算工时制度吗工作时间，岂能无限延
长企业岂能变相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自愿劳动能否算加班夜班算加班吗每周工作不满40小时也违法
吗职工愿意“超时加班”企业也违法吗员工拒绝加班，企业岂能以此为由予以开除就餐时间是否属于
工作时间在抢修道路的紧急情况下，职工能拒绝企业合法的加班要求吗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劳动者如
何休息过节费岂能替代加班费员工自愿加班也要支付加班费吗计件工资的工人加班时是否计算加班工
资在法定节假日特定情况下值班，职工能获得加班工资吗休息日加班职工能向用人单位索要加班工资
替代补休吗法定节假日加班企业能否以安排补休代替补发加班工资企业将因停电放假与加班时间抵消
不支付加班工资合法吗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应当支付职工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吗实行综合计算
工时制的企业能用补休代替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吗辞职了，调休单能否过期作废我能享受带薪年休
假吗怎样享受探亲假企业岂能要求员工用加班加点换探亲假4．社会保险案例解析社会养老保险费的
缴纳养老保险的享受待遇是如何规定的失业后如何继续参加养老保险退休职工返聘后，单位能否停发
养老金企业破产后，谁来支付职工的养老保险金职工在试用期内是否缴纳养老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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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案情]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准许强制执行海安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
劳保局）申请对南通市某机器配件公司（以下简称配件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某进行行政处罚的决
定书。
配件公司因为未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并拒不改正被处以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法定代表人刘某也
因其单位未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而被处以罚款8000元的行政处罚
。
　　某配件公司是一家生产机器配件的只有18名职工的小厂，由于经营不善，企业经济状况不太好。
2006年10月19日，劳保局接到一封举报信，称某工人被该厂辞退，但其工资却一直被厂方拖欠不付。
劳保局遂展开调查，然而调查的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该公司除法定代表人和厂长外共有18名职工，
竟然没有一人与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公司也从未帮他们缴纳过社会保险费。
劳保局随后发出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该公司在2006年11月27日前作出整改。
但期满后该公司并未做出整改，劳保局于是做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在配件公司于期限内既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劳保
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解析]劳动合同是规范企业用工，维护从业者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
在我国劳动法律制度日趋完善的今天，一些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中小型企业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的状况并不令人乐观。
部分企业主认为，不签劳动合同就可以不必受合同约束自己的用工行为，不用替职工缴纳各种社会保
险，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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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合同案例、工资案例、工时案例、社会保险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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